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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民 政 局 
  

沪民执发〔2014〕4 号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

上海市民政局关于申报 

2014 年度上海市地方标准项目的通知 

 

各区县民政局、市局各业务处室、各相关局属单位和协会： 

根据《上海市地方标准管理办法》规定和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有

关工作要求，本市有关管理部门、行业协会、研究机构等可以向市

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地方标准项目建议，并于每年 4 月 15 日和 9

月 15 日前完成地方标准项目申报。为做好 2014 年度本市民政系统

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，现将有关申报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拟制定的地方标准项目，应紧密围绕 2014 年工作要点，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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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本市民政工作需求，符合《标准化法》和《上海市地方标准管理

办法》的有关规定。 

二、需修订的地方标准项目，以及标龄超过 5 年的地方标准，

可申报地方标准修订计划。 

三、对拟制修订地方标准项目，需填写《上海市制修订地方标

准项目建议书》、编制地方标准立项说明、提交标准项目草案或提

纲。其中立项说明的内容包括： 

1．拟制修订的地方标准的目的、意义、必要性； 

2．拟制修订的地方标准适用范围和主要内容，国内外相关标准

的简要说明； 

3．拟制修订地方标准对促进本市民政管理、技术进步、事业发

展的作用与预期效果； 

4．制修订地方标准的工作计划安排、项目负责人等。 

请各有关单位按照本通知的要求，将 2014 年度拟申报的地方标

准项目，于 4 月 7 日前报局执法监察处。由执法监察处负责汇审，

经局领导审定同意后，统一向市技术质量监督局申报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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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上海市制修订地方标准项目建议书》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3 月 2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联 系 人：应晶晶 

联系电话：23111533 

电子邮箱：yjj@shmzj.gov.c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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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制修订地方标准项目建议书 

项目名称 

（中文） 
 

项目名称 

（英文） 
 

项目提出单位  
项目性质 

（强制或推荐） 
 

单位负责人  联系人  电话  

联系地址  邮编  

制定或修订  
被修订 

标准号 
 

计划起止 

时间 
 

目的、意义：（标准制定的必要性） 

 

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 

 

标准所涉及的产品目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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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置强制性条款的理由： 

国内外情况简要说明：（包括拟采用的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编号及名称） 

主要起草单位  

项目负责人  联系人  电话  

联系地址  邮编  

参加起草单位  

经费预算   
地方拨款  

自筹  

项

目

提

出

单

位

意

见 

 

 

 

 

 

 

（签字、盖公章） 

     年  月  日 

技术

委员

会或

技术

归口

单位

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签字、盖公章） 

     年  月  日 

主

管

部

门

意

见 

 

 

 

 

 

 

（签字、盖公章） 

     年  月  日 

填表说明： 

1．制修订强制性地方标准和项目计划，请同时填写“设置强制性条款的理由”和“标准所涉及

产品目录”两栏。 

2．对于各栏内容可另附页说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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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4 年 3 月 31 日印发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
